
103學年度花蓮區輔導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招生簡章說明暨國中端線上報名（電腦作業）操作研習會 
會議日期： 103年 5月 12日 

會議地點： 花蓮高工技教中心電腦教室 

研習議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講師 

9:10~9:30 報到 汪冠宏主任 

9:30~9:40 開幕式 
花蓮縣政府學管科翁書敏科長 

花蓮高工 葉日陞校長 

9:40~10:20   

（40分鐘） 

國立花蓮高商-銷售事務科特色說明 花蓮高商 林怡菁組長 

 

花蓮高工 建築科王美惠主任 

國立花蓮高商-文書處理科特色說明 

國立花蓮高工-營造技術科特色說明 

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簡介， 

招生簡章說明 
花蓮高工 張崑益組長 

休息時間 

國中端暨高中職輔導分發說明會 

10:40~12:20 

（100分鐘） 

國中端（電腦線上填報） 

1. 登入國中集體報名系統(密碼取得) 

2. 技藝教育開班表填報 

3. 報名資料處理 

4. 報表列印 

5. 系統設定 

講師吳政哲 

松盟科技研發部經理 

             總工程師 高中職端（電腦線上填報） 

1. 登入高中職填報系統(密碼取得) 

2. 資料填報 

3. 報表列印 

4. 系統設定 

午餐時間 

13:10~13:40 花蓮縣政府業務說明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國立花蓮高工 

協辦單位：花蓮縣各國民中學、核定開辦實用技能學程各高職 

 

備註:參加研習人員請 准予公差假(依據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 103年 4月 10日臺教國署高

字第 1030040813號書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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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 

各輔導分發區負責縣市一覽表 

分發區 承辦學校 

負責辦理分發實用技能學程 

學校之縣市 

基北區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 

高雄區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高雄市 

宜蘭區 國立羅東高工 宜蘭縣 

桃連區 國立桃園農工 桃園縣、連江縣 

竹苗區 國立新竹高商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投區 國立臺中家商 臺中市、南投縣 

彰化區 國立秀水高工 彰化縣 

雲林區 國立西螺農工 雲林縣 

嘉義區 國立嘉義高工 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區 國立新營高工 臺南市 

屏東區 國立佳冬高農 屏東縣 

花蓮區 國立花蓮高工 花蓮縣 

 註：臺東區（臺東縣）、澎湖區（澎湖縣）、金門區（金門縣）自行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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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全國輔導分發委員名單 

 

序號 職稱 單位 姓名 

1 主任委員 國立南投高商 施溪泉校長 

2 當然委員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陳貴生校長 

3 當然委員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楊狄龍校長 

4 當然委員 國立羅東高工 張以方校長 

5 當然委員 國立桃園農工 徐國樹校長 

6 當然委員 國立新竹高商 林銘毅校長 

7 當然委員 國立臺中家商 林怡慧校長 

8 當然委員 國立秀水高工 曾錦章校長 

9 當然委員 國立西螺農工 蔡天德校長 

10 當然委員 國立嘉義高工 林文河校長 

11 當然委員 國立新營高工 林義棟校長 

12 當然委員 國立佳冬高農 徐震魁校長 

13 當然委員 國立花蓮高工 葉日陞校長 

14 委員 臺北市教育局  

15 委員 新北市教育局  

16 委員 臺中市教育局  

17 委員 臺南市教育局  

18 委員 高雄市教育局  

19 委員 南投縣教育處  

20 委員 臺灣師範大學 鄭慶民主任 

21 委員 嶺東科技大學 徐昊杲副校長 

22 委員 南投縣南崗國中 何光明校長 

23 委員 國立南投高商 賴佑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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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名額 

  已滿 

103學年度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流程圖 

國中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填寫申請書 A表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填寫生涯發展規劃書及申請書 B表 

 

先依申請書 A表志願順序排序分發(應屆優先，非應屆次之) 

分發優先順位 

1.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

入戶者。 

2.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 

5.總積分相同時，由各分區小組訂定優先分發順序。 

                     當 A表無志願時 

不予錄取 

                     A表分發完成尚有餘額                                   

依申請書 B表志願順序排序分發(應屆優先，非應屆次之) 

分發優先順位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4.家戶年所得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 

5.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一百一十四萬元以下。 

6.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發展規劃書）。 

                     當 B表無志願時 

不予錄取  

                          

完 成 分 發 

 

完 

成 

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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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報招生班別
名額及相關職群

(5.9前)

召開宣導及報名作業說明會
(5.12~5.15)

審核榜單
(6.3)

各招生學校辦理報到
(6.6)

上網填報已報到名單
(6.10)

公告招生簡章
(1.29前)

召開分區委員會
(1.10前)

結束

各分區小組

各國中列印集體報名資料檢核表，
攜至分發區完成報名

(5.28~5.29)

學生接獲分發結果通知單或
自行上網查榜

(6.4~6.5)

完成報到
(6.6)

各國中受理報名及線上填報
(5.22~5.27)

國中生填寫A、B表申請單
(5.21~5.26)

各國中(含合作班)提供成績
製作修業證書及計算T分數

並填報開班資料
(5.19~5.21)

各國中及學生

結束

各國中列印該校學生錄取榜單
(6.4)

招生簡章呈報
主管教育機關

(1.15前)

受理國中集體及學生
個別報名
(5.28~5.29)

審核報名文件及特殊
表現給分

(5.30)

放榜及提供查榜
(6.4)

召開分區檢討會
(8月底前)

召開網路計畫委員會
辦理線上報名及
分發作業說明會

(3.20)

協助各區辦理說明會
(5.12~5.15)

開放各區國中上線填報
(5.19~5.29)

擬定說明會計畫
(3.20前)

各分區代碼編訂
(3.20前)

召開全國分發會
(102.10.25)

分發中心

辦理電腦分發
作業

(5.30~6.2)

分發結果放榜
(6.4)

受理上網填報已報到
學生名單

(6.10)

結束

報名及分發作業流程圖

召開網路計畫檢討會
召開全國分發檢討會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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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分發作業行事曆 

★辦理   ◎參加 

項

次 
日  期 作  業  項  目 

國中

學校 

招生

學校 

各分

發區 

分發

中心 

1 102/10/25(五) 召開全國輔導分發會   ◎ ★ 

2 103/1/10(五)前 
各分區小組第一次委員會 

（確認各分區招生簡章） 
◎ ◎ ★  

3 103/1/15(三)前 各分區簡章呈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  

4 103/1/29(五)前 各分區公告簡章   ★  

5 103/3/20(四) 
網路計畫委員會第 1次會議 

(分發中心辦理線上報名分發作業說明會) 
  ◎ ★ 

6 103/5/9(五)前 
各分區完成線上填報實用技能學程開班資料及相

關職群設定 
  ★  

7 
103/5/12(一) 

~103/5/15(四) 
各分區辦理國中端暨高中職輔導分發說明會 ◎ ◎ ★  

8 
103/5/19(一) 

~103/5/21(三) 

1. 國中技藝教育成績結算並送達各國中端 

2. 各國中線上填報該國中技藝教育開班資料 
★    

9 
103/5/22(四) 

~1035/27(二) 

各國中受理報名及線上填報，並列印報名相關文

件(Ａ、B表及報名總表) 
★    

10 
103/5/28(三) 

~103/5/29(四) 

各分區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個別報名 

審核報名文件及特殊表現給分 
★  ★  

11 103/5/30(五) 
辦理電腦分發作業 

分發結果人工審核 
  ★ ★ 

12 103/6/3 (二) 
各分區小組第二次委員會 

（榜單審查會議） 
◎ ◎ ★  

13 103/6/4(三) 分發結果放榜  ★ ★ ★ 

14 103/6/6(五) 錄取學生報到(缺額由各校自行辦理招生)  ★   

15 103/6/10(二)前 各高中職線上填報分發作業報到結果  ★   

16 103/9 月份 召開全國輔導分發檢討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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